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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二】

羅雪慧 (投信投顧公會組長 )

呂秀蘭 (投信投顧公會組長 )

因應業務開放及銷售通路管理自律規範修正

壹、前言

本公會對於基金募集銷售業務、全權委託業務、證券投資顧問業務等就其營業活動

及廣告、對外發佈訊息行為、基金募集發行申購買回作業程序、銷售前應行事項與對客

戶之應揭露資訊及注意事項、交易後應提供投資人之確認書及投資費用內容、基金銷售

通路報酬支付等行為，皆訂有相關之自律規範 1。

因應近期重要業務發展而修正相關自律規範之事由有：開放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以

下簡稱：投顧事業）擔任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投信基金）銷售機構，透過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以下簡稱：集保事業）指定之銀行專戶辦理款項收付者，得以自己名

義為投資人申購投信基金；基金銷售機構通路之管理；手續費後收型境外基金費用結構

揭露與投資人簽署聲明書；以及為健全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以下簡稱：全委業務）發展

1　本公會相關自律規範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會員及其銷

售機構通路報酬支付暨銷售行為準則（及問答集）；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基金通路報酬揭露施行要

點（及問答集）；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從事廣告及營業活動行為規範；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從業人員

行為準則；經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境外基金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業者對外發布訊息行為規範

準則；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事業辦理客戶基金適合度評估準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及他事業兼營者從事證券投資分析業務人員行為準則；境外基金營業保證金處理要點；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營業保證金處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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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強化監理，增訂全委業務包括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委託投資帳戶（以下簡稱：類全委

保單），從事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之規範等，以下分別說明之。

貳、投顧事業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投信基金

投顧事業曾多次向主管機關建議，可比照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33條、34條規定，
開放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投信基金。而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103年 6月函令核准證券經紀商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38條規定設立基金款項收付專戶
者，得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投信基金之後，從事基金銷售之投顧事業更為積極的向

主管機關反應，並時時關注本案之進度。

投顧事業擔任境外基金總代理或銷售機構，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34條規定，投
顧事業如取得投資人同意，得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贖境外基金，並且第 33條規定須
透過集保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辦理款項收付，以及依第 10條規定，銷售機構以自己名
義為投資人申購境外基金者須提存營業保證金，惟投信基金銷售相關法規中並無此類規

定，從而投顧事業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贖投信基金，尚須訂定配套措施，以保障投資

人權益。另外，最重要的考量是投顧事業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投信基金，其基金受

益憑證於投顧事業名下，尚無法排除投顧事業之債權人對基金受益憑證查封扣押之風

險，如擬排除投顧業者之債權人行使權利，還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以下

簡稱：投信投顧法）以明定之。

投信投顧法修正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後，於 107年 1月 31日總統令公布施行 2。本次

新增之第 16條之 1即是為利依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第
24條第 1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以下簡稱：投信事業）、投顧事業因業務所需
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而定，於本條第 1項明定投信事業及投顧事業為投資人取
得之資產應具獨立性，並於第 2項明定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之債權人不得對第一項之資產
為任何之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以保障投資人資產之安全。

由於投信投顧法已增訂第 16條之 1保障投資人之資產安全，金管會遂以 107年 5
月 10日金管證投字第 1070312395號令核准投顧事業擔任投信基金銷售機構，透過集保
事業指定之銀行專戶辦理款項收付者，得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投信基金。本公會依

據投信投顧法第 16條之 1及金管會函令配合修正訂定相關自律規範如下：

2　投信投顧法 107 年 1 月 3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1204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1 條、第 17 條、第

30 條、第 62 條、第 105 條、第 108 條、第 111 條；增訂第 6 條之 1、第 16 條之 1、第 105 條之 1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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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

本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第 10條新增第 5
項至第 7項（原項次順移），第 5項明定投顧事業擔任投信基金銷售機構，透過集保事
業指定之銀行專戶辦理款項收付者，得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投信基金；第 6項規定
投顧事業辦理申購款項收付，其買回、轉換、收益分配及清算等款項，應由投信事業透

過集保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匯至投資人指定之銀行帳戶，投信事業不得接受銷售機構變

更集保事業指定銀行專戶之指示；第 7項要求投顧事業對於客戶基本資料維護、申購、
買回、轉換、收益分配、帳務及異常管理等事項，應訂定完善之內部管理及風險控制機

制並確實執行。

此外，新增第 10條之 1第 2項規定投顧事業透過集保事業指定之銀行專戶辦理款
項收付者，應先經投資人同意，始得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投信基金，並應與集保事

業簽訂有關資訊傳輸服務（含辦理投資人申購、買回、轉換、收益分配及清算等事項）

及款項收付之契約。另投顧事業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贖基金應自行確認投資人申購匯

款及支付買回款項係以客戶本人名義為之，爰配合修改第 17條之 1第 1項。

二、訂定本公會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營業保證

金處理要點

本公會訂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營業保

證金處理要點」，於第 3條明定投顧事業營業保證金提存金融機構之資格條件及其應提
存足額之營業保證金；第 4條說明營業保證金之提存方式及所繳交之營業保證金不得設
定質權或提供擔保，亦不得分散提存等限制；第 5條規範投顧事業營業保證金提取或更
換之限制及其作業程序規定；第 6條課予投顧事業遇有扣押等強制執行時應申報之義務；
第 7條明定投顧事業與提存金融機構簽訂之營業保證金保管契約內容應載明事項，及應
檢具相關文件予本公會及保管契約更動時之申報義務；第 8條則規定營業保證金之領回
程序。

參、基金通路報酬之改革

本公會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基金通路報酬揭露施行要點（以下簡稱：通路報酬揭露施

行要點）於 107年 9月 13日修正前，第 3條原本規定銷售機構可自境外基金機構、總
代理人及投信事業（以下合稱：基金公司）取得 (1)申購手續費分成、(2)經理費分成、(3)
銷售獎勵金、(4)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與 (5)其他，等五項報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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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銷售獎勵金項目，基於國際趨勢及促進產業之正常發展，以及 (5)其他報酬之
條文所述無法明確此項報酬之可支付範圍，因而在實務運作上常有疑慮而須予以修正。

以下將分項說明此兩項報酬之改革內容。

一、取消銷售獎勵金項目

實務上常見銀行通路推出為期 1至 3個月的特定基金推廣活動，一般常稱為基金精
選活動，於推廣活動期間，銀行所銷售的金額乘以基金公司與銀行所約定之一定比例，

即為基金公司支付予銷售機構的銷售獎勵金。

基於英國自 2013年起實施 RDR制度（Retail Distribution Review），禁止金融機構
自產品發行者取得報酬，僅得向投資人收取顧問費，以使金融機構與投資人利益一致；

及 2018年實施之歐盟MiFID II亦導入 RDR精神，主管機關於 104年起多次邀集銷售
機構及基金公司溝通討論，建議以基金規模（AUM）計算銷售獎勵金。至 107年 3月，
為有效降低銷售機構與投資人間可能的利益衝突以增加投資人對銷售機構之信任、促進

銷售機構長期發展並培養人才，以及增加基金公司操作彈性以提昇基金績效，並有利銷

售機構與基金公司長期合作等理由，基金公司倡議刪除銷售獎勵金。

主管機關考量國際趨勢及投資人、銷售機構及基金公司的三贏發展，於 107年 9月
12日同意刪除通路報酬揭露施行要點第 3條之銷售獎勵金項目，並要求銷售機構與基
金公司於 108年底前應完成重新議約。

二、明訂其他報酬之範圍

有關其他報酬之定義，條文原定為非屬銷售獎勵金之行銷贊助，但此種規範方式並

不明確，實務運作使得基金公司贊助銷售機構之費用項目及內容廣泛。為明確規範基金

公司可贊助銷售機構之項目，於 107年 9月 12日經主管機關核備修正之通路報酬揭露
施行要點第 3條有關其他報酬部分僅包含兩項：(1)與銷售機構共同合作對投資人進行
基金推廣所生文宣廣告、投資月刊或專刊、產品說明會活動之相關費用；(2)有關重大
影響投資人權益之事項，由銷售機構以對帳單或其他文件通知投資人所生之印製（含信

封）及寄送費用。因此，除前述刪除銷售獎勵金外，依其他報酬定義，基金公司除與銷

售機構共同合作對投資人進行基金推廣所生之相關費用，現行已不得支付銷售機構基金

上架費及專案補助費等費用。

肆、境外基金之手續費後收級別費用結構揭露與投資人簽署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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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費後收級別基金係於投資人申購時無須支付手續費，待其後贖回時才會依投資

人持有期間支付遞延銷售手續費，若投資人持有期間超過約定年限，則無須支付手續

費。基金是一種屬於長期投資的金融商品，故此類基金之手續費後收的設計，其初衷即

是為了鼓勵投資人投資基金並長期持有。

在國內銷售的境外基金推出許多不同收費結構之各種級別，而手續費後收級別多數

會向投資人收取「分銷費」，這項費用是直接由基金淨值扣除，投資人投資此類級別之

境外基金，將負擔的總費用率通常較手續費前收型基金為高。因此金管會為保障投資人

權益，於 106年 11月請公會研擬於自律規範中要求銷售機構於投資人申購境外基金手
續費後收級別之前，應簽署聲明書始得銷售，以及為協助投資人瞭解所選擇投資之手續

費後收級別之費用結構，並方便與手續費前收型之總費用率進行比較，研擬境外基金手

續費後收級別費用結構聲明書，呈現各級別基金費用結構，及以釋例計算不同持有期間

之基金總費用。

本公會遂依主管機關指示研議，並經主管機關 107年 4月核備於本公會會員及其銷
售機構通路報酬支付暨銷售行為準則第 8條新增規定，銷售手續費後收級別之境外基金
時，除專業投資機構外，應於投資人首次申購該檔基金前取具其簽署或以雙方約定之方

式聲明已充分瞭解手續費後收級別費用結構；同時提供境外基金手續費後收級別費用結

構聲明書範本。目前，境外基金總代理人依照此聲明書範本所製作之費用結構聲明書各

項數據資料已上傳至集保事業境外基金平台下載區，各銷售機構正進行相關資訊系統的

建置，預計 108年 1月起銷售境外基金手續費後收級別時，可提供投資人簽署聲明書。

伍、本公會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從事廣告及營業活動行為規範增訂全委業務

包括類全委保單相關規定

近年來因壽險業投資型保單委託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者（以下簡稱：全委業者）代

為運用與管理保單資產形態興起，掀起一股「類全委」保單的熱賣潮，惟類全委保單雖

是委託投信投顧業之全委業者代為運用與管理保單資產，但實際上仍係保險公司之商

品，為健全全委業務發展及強化監理措施，乃函請本公會研議全委業者為受託代操之類

全委保單進行廣告之妥適性，以及本公會會員公司在從事全委業務之招攬及營業促銷活

動及廣告時，應注意之事項及警語等。經研議本公會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從事廣告及營業

活動行為規範（以下簡稱：廣告行為規範）之修正重點如下：

一、禁止本公會會員公司為個別全委投資帳戶從事廣告行為。考量投資型保險商品係保

險公司之產品，應由保險公司自行廣告並遵循相關規範，若本公會會員公司代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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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進行廣告，有跨業法令遵循之困擾，且全委業者與保險公司間之權責不易釐

清，爰增訂廣告行為規範第 17條第 1項第 18款，禁止為個別全委投資帳戶從事廣
告行為。

二、增訂全委業務招攬與營業促銷活動之禁止行為。為避免誤導投資大眾，乃比照基金

之廣告行為規範，增訂第 17條第 1項第 10款至第 17款以及第 19款之禁止行為，
包括如不得以全委投資經理人作為宣傳廣告之主要訴求或標題、不得為全權委託投

資績效之預測、內容不得載有不正確或與全權委託投資說明書內容不符或不雅之文

字、美術稿或圖案設計、不得以委託報酬或績效報酬為捐贈或與投資人權益無關之

詞語為訴求……等規定。

三、增訂全委業務廣告之警語。為提醒投資人注意全委業務相關風險，增訂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第 2目之警語，包括廣告內容提及全權委託投資範圍或市場之經濟走勢
預測時，應加註「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績

效」之警語，以及廣告內容如有公司所屬集團形象性質之文字時，應註明「○○公

司獨立經營管理」字樣。

陸、結語

主管機關一直以來對於建構嚴謹之基金銷售文化與對投資人資訊揭露，以強化對投

資人保護不遺餘力。近期本公會就投顧事業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投信基金、基金銷

售通路之管理、投資人申購境外基金手續費後收級別前應揭露並簽署費用結構聲明書、

以及全委業務廣告等相關之自律規範修正，亦是以此作為研擬規範時之重要目標，期望

投信投顧業者與銷售機構在面臨客戶時，秉持誠信原則為投資人提供符合其需求的服

務，以創造資產管理業者、銷售通路與客戶之三贏。

~ 財務分析好幫手 ~
公開資訊觀測站 105 年 7 月 1 日起新增「財務

比較 e 點通」服務，可檢視個別或數家公司財

務資訊及產業趨勢，亦可下載 EXCEL 檔案做分

析，投資人可以多加利用！

http://mopsfin.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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